附件4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總統府   函

地址：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2號

聯絡方式：

（郵遞區號）

（地址）

受文者：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00年00月00日

發文字號：○○○字第000000000000號

速別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:
本府受理申請人○○○申請提供○○○等政府資訊乙案，經查上開政府資訊涉及台端之權益，請於接到本通知次日起10日內以書面表示意見，逾期未表示意見者，本府得逕為決定，請  查照。

說明:

一、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2條第2項及「總統府政府資訊公開作業注意事項」第9點之規定辦理。

二、涉及權益之部分：

(一)

(二)

正本：

副本：

秘書長○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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